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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府函詢社會工作師逾期辦理執業執照更新之新發執業

執照生效日一案，復請查照。

說明：

一、復貴府114年11月20日府授社工字第1140249885號函。

二、依社會工作師法第18條第1項規定：「社會工作師及專科社

會工作師執業，應接受繼續教育，並每六年提出完成繼續教

育證明文件，辦理執業執照更新。」；復依社會工作師接受

繼續教育及執業執照更新辦法第11條及第12條規定略以，社

會工作師申請執業執照更新，應於執業執照更新日期屆滿前

6個月內，...向原發執業執照機關提出...；社會工作師申

請執業執照更新者，以新發執業執照所載執業登記日起算屆

滿第6年之翌日，為新發執業執照應更新日期。本部112年6

月2日衛部救字第1121361590號函（諒達）略以，鑑於每6年

辦理執業執照更新之法規意旨，新發執業執照應更新日期為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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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原發執業執照屆滿第6年之翌日」。

三、依「每6年辦理執業執照更新」之法規意旨及參考醫事人員

等專技人員法規認定，無論社會工作師於執業執照屆期前或

逾期申請更新，更新後之新發執業執照效期，接續原發執業

執照有效期限屆滿之翌日起生效，至逾期申請更新者，並於

執業執照註記核發日期。

四、有關「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度計畫」之社會工

作師執業執照加給，自執業執照有效起始日核給為原則，社

會工作師執業執照係逾期更新者，執業執照加給自核發日核

給，本部112年8月29日衛部救字第1120135832號函併予補充

修正。

正本：南投縣政府
副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(南投縣政府除外)、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、本部保護服

務司、本部心理健康司、本部長期照顧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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